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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艇(帆船)進出臺中港及港內航行靠泊作業原則 

臺中港務分公司 115 年 5 月 29 日中港務字第 11547804071 號函訂定 

一、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為維護本港港

區航行安全、確保商船作業順暢，並妥適管理遊艇(帆船)進出港及港內航行

行為，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 適用對象 

本原則適用於進出、停泊、航行或活動於本港區水域、遊艇碼頭之各類遊艇

及帆船，包含： 

(一) 自用遊艇。 

(二) 非自用（營業用）遊艇。 

(三) 帆船（限動力帆船）。 

三、 遊艇(帆船)入出港申報手續 

(一) 遊艇(帆船)入出臺中港，應由遊艇碼頭經營管理事業機構(下稱遊艇碼

頭經營機構)原則至少於 24 小時前登錄 Google 表單填列船舶進港清單

及相關資料(包含但不限於船名、國籍、上一港、次一港及所具備 AIS

系統(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下稱

AIS 系統)等)予臺中港航舶交通服務中心(以下簡稱 VTS)備查，如遊艇

(帆船)有臨時或緊急進港需求，應即時以電話及電郵方式同步聯繫

VTS，並線上補辦相關申報作業；倘遊艇(帆船)涉及入出境，應依商港

法第 19 條及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 3條辦理入出港預報。 

(二) 未依規定完成前述程序或未裝設 AIS 系統者，臺中港 VTS 得不予受理其

進出港申請，並得視情形限制其於港區之作業行為。 

四、 遊艇(帆船)安全檢查 

(一) 遊艇(帆船)應依據「船舶法」第 70 條規定向主管機關辦理關務、入出

境、檢疫、安全檢查及來臺特許申請等相關事項。 

(二) 遊艇碼頭經營機構應登錄 Google 表單確認遊艇(帆船)已完成前述程

序，VTS 始得受理其進出港申請。 

五、 預計抵達臺中港外海時間(ETA)之報告： 

遊艇(帆船)航行至距臺中港南防波堤燈塔 5 浬時，應以海事特高頻(VHF)第

14 頻道向臺中港 VTS 聯絡，如無法以 VHF 聯繫臺中港 VTS，請航行至距南防

波堤燈塔 3 浬時再呼叫 VTS，並參照國際海事組織(IMO)之標準船舶報告制度

(SRS)報告下列事項： 

(一) ALFA：船名、呼號 

(二) CHARLIE 或 DELTA：船位 

(三) FOXTROT：速度 

(四) INDIA：ETA 臺中港 

(五) QUEBEC：故障、損壞、不合格或限制 

六、 進港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 申請進港：遊艇(帆船)進港前應熟悉臺中港區碼頭地理位置(如附件 1)

及進出港巷道(如附件 2、3)，航行至距南防波堤燈塔 1 浬時，向臺中港

VTS 提出進港申請，並瞭解船舶進、出港動態，俟 VTS 許可後，遵守進

出港航行規定依序進港，航行中應保持 VHF 第 14 頻道暢通，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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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讓。 

(二) 遊艇(帆船)所申報之預計到港時間（ETA）僅供作業及調度參考，實際

進出港次序由臺中港 VTS依港內即時交通狀況及航行安全安排。 

七、 出港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 船長或實際操作者執行出港作業前，應依當時天氣、風力及船況等因

素，自行確認船舶適航性，並負航行安全之責。 

(二) 遊艇(帆船)應於船舶備便解纜前，除依第三點登錄 Google 表單完成出

港程序外，應以 VHF 第 14 頻道向臺中港 VTS 提出出港申請，經許可

後，依排序順位出港，航行至北迴船池前應向臺中港 VTS 確認港內交通

狀況，必要時，應依指示於附近水域候船(如附件 4)；駛離主航道通過

北防波堤後，應依照分道航行制轉向北或向西南駛離本港。 

(三) 經許可排序出港之遊艇(帆船)，若延誤出港時間超過 30 分鐘以上者，

原出港許可視為無效，應另行以 VHF 第 14 頻道向臺中港 VTS 重新提出

出港申請。 

(四) 遊艇(帆船)出港後，應特別注意是否有從北方前來錨泊區或進港之船

舶，通過北防波堤後，對上述船舶妥為因應避讓。 

八、 港內航行及靠泊作業 

(一) 遊艇(帆船)航行於臺中港海域應遵守「一九七二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

(COLREG)」有關「分道航行制」(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TSS，

下稱分道航行制)，及該規則其他關於號燈號標顯示、避讓及穿越等規

定，維持安全速度航行，且應以 10 節以下為原則，不得任意追越，避

免影響其他進出港商船航行安全，隨時保持瞭望，注意周遭船舶航行動

態，不得於港內無故逗留。 

(二) 為維護港區船舶航行安全，遊艇(帆船)於商港區域範圍內，不得進行試

俥、揚帆或其他影響航行安全之操作行為。 

(三) 遊艇(帆船)應避免橫越航行巷道，如因必要需橫越時，應事前向臺中港

VTS 通報，並依其指示辦理，原則應以垂直於巷道交通流向之艏向儘速

通過，且不得於航行巷道內任意逗留或妨礙其他商船及工作船通行。 

(四) 遊艇(帆船)於港內航行時，應全程開啟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並

保持 VHF 第 14頻道暢通。 

(五) 遊艇(帆船)原則應停泊於本港遊艇碼頭，其進出港航行路線僅限主航道

至中泊渠航道，未經本分公司同意，不得航行或任意下錨於港內其他區

域及占用公用碼頭、工作船泊位。 

(六) 遊艇(帆船)靠離泊作業時，應評估風速、海流及周邊船舶動態；停泊期

間應妥善繫固，並隨時留意海氣象變化，避免影響鄰近船舶及設施安

全。 

(七) 因颱風、季風、濃霧期間等因素，滯港之遊艇(帆船)應加強繫固或採取

必要防護措施，避免發生漂移或碰撞等情形。 

九、 水域活動申請作業 

(一) 遊艇(帆船)於本港遊艇碼頭水域(#20A、#20B 碼頭)執行水上教學(或航

行訓練)、演習、繞行等相關活動，至少須於活動前 10 天前提送敘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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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活動計畫書予本分公司審查，經同意後，方可執行作業，如內容變

更，應重新提報審核。前項所述之計畫書應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內容： 

1. 計畫概要(包含活動方式、期程、範圍等)。 

2. 執行活動之船隊清單(含船舶基本資料)，且遊艇(帆船)應設置船舶自

動識別系統（AIS），並保持正常運作模式。 

3. 夜間警示燈及安全照明。 

4. 意外事故之緊急應變措施。 

(二) 遊艇(帆船)執行活動時，應於作業前後通報臺中港 VTS，並守聽 VHF 第

14頻道，隨時接受管制及指揮，俾維航安。 

(三) 遊艇(帆船)遇特殊情況或海氣象條件驟變時，應備有災害防範緊急應變

計畫及相關配套作為，並應載明緊急應變通報單位，遇有意外事故或致

相關事物及第三人之損害時，船方或遊艇碼頭經營機構應負所有損害賠

償責任。 

(四) 活動期間如影響其他船舶航行，應配合臺中港 VTS 指示避讓或暫停作

業，並依港區交通狀況向 VTS申請恢復作業。 

十、 特殊情況與限制 

(一) 於夜間、能見度不良或天候惡劣情況下，臺中港 VTS 得限制遊艇(帆船)

進出港申請。 

(二) 如發生碰撞、故障、失去操縱能力或其他緊急情況，船長或實際操作者

應立即採取防止危險之緊急措施，並應以優先方法通報臺中港 VTS，本

分公司得視情況，要求實施救助或其他必要措施，其所生費用由船方或

遊艇碼頭經營機構負擔。 

十一、臺中港 VTS 經評估港區交通狀況、海氣象因素、引水人作業時程及港勤拖船

能量等現況，得視情況調整遊艇(帆船)進港及出港排序順位，不受本作業原

則第六點及第七點之限制。 

十二、本作業原則自發布日施行，並得依遊艇(帆船)實際操作情形、港內交通管理

需求及航行安全狀況，適時滾動檢討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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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圖 1.臺中港港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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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圖 2.進港航行路線示意圖 

 



6 

附件 3 

 
圖 3.出港航行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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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圖 4.中泊渠航道候船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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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表單網址連結: 

https://forms.gle/EL6aPS9jyRYr7FaZA 

 

 

 

 

 

 

 

 

 

 

 

 

 

 

 

 

 

 

                                      

                                                  

 

 

圖 5. Google表單 QR-code 


